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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身份证
明

外省甲级人防工程
设计单位进鲁项目
登记
（371043010000）

1.【行政法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2000年9月20日通过，2017年10月23日修订，国务院令第293号）第三十一
条：“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按
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对全国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 
2.【部委规章】《工程设计行政许可资质管理办法》(2013年7月20日，国人防〔2013〕417号) 第七条：“人防工程和其他人
防防护设施设计许可资质承担业务范围 ：(一)甲级承担全国人防工程和其他人防防护设施建设项目主体工程 、配套工程及地面
附属设备设施用房的设计业务，其规模不受限制。承担人防指挥所工程项目设计业务，应具备相应的保密资质。　取得甲级许
可资质的单位承揽设计业务时，应到项目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防主管部门备案，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设置
障碍。”第三十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依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3.【部门文件】《山东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印发<行政审批事项和其他权力事项办理规定>的通知》（鲁防发〔2017〕4号）
附件2：外省甲级人防工程设计单位进鲁项目登记，需要提报以下材料：1.《进鲁承担人防工程设计任务项目登记表》（附件
2-1）一式3份。2.《项目设计人员名单》（附件2-2）一式2份。其中应注明设计人员的职称及专业，可根据各专业实际人数调
整表格；注册师、防护师的印章盖在名单背面；图纸上签字的设计人员应与《项目设计人员名单》一致，且应在“签字”栏中
签字,手写体存档备查。3.山东省统一印制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原件、复印件各1份。合同填写应完整、规范；设计收费情
况填写应详细、明确；合同应由法定代表人签署，或使用授权书委托驻鲁负责人签署，一份授权书只能委托一个项目。4.建设
工程勘察设计责任保险单原件及复印件 。5.项目设计人员最近1个月的社保证明原件及复印件。6.办理备案手续人员须携带身
份证原件、社保证明原件和法人授权委托书（附件2-3）。7.所有材料都要加盖单位公章；不得以分支机构名义办理进鲁项目
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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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
明

信息公开                        
（371043030000）

1.【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第二十九条：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
容：（一）申请人的姓名或名称、身份证明、联系方式；（二）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名称、文号或者便于行政机关查询的其他
特征性描述；（三）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包括获取信息的方式、途径。

2 社会保
险证明

外省甲级人防工程
设计单位进鲁项目
登记
（371043010000）

1.【法律】《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通过，2019年4月23日修订）第十四条：“从事建筑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当依法取
得相应的执业资格证书，并在执业资格证书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2.【部委规章】《工程设计行政许可资质管理办法》(2013年7月20日，国人防〔2013〕417号) 第七条：“人防工程和其他人
防防护设施设计许可资质承担业务范围 ：(一)甲级承担全国人防工程和其他人防防护设施建设项目主体工程 、配套工程及地面
附属设备设施用房的设计业务，其规模不受限制。承担人防指挥所工程项目设计业务，应具备相应的保密资质。　取得甲级许
可资质的单位承揽设计业务时，应到项目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防主管部门备案，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设置
障碍。”第三十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依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3.【部门文件】《山东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印发<行政审批事项和其他权力事项办理规定>的通知》（2017年5月26日，鲁防
发〔2017〕4号）附件1：“外省甲级人防工程设计单位进鲁初次年度备案，需要提交以下材料：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
复印件。2.国家人防部门颁发的人防工程和其他人防防护设施设计资质证书正 、副本复印件。3.单位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附件1-2），公司驻鲁负责人（一家设计单位只能委托一位驻鲁负责人 ）身份证复印件、社保证明。4.各专业设
计人员的职称证书、执业注册证书、防护师证书和身份证复印件，社保证明。5.设计单位在山东设立分支机构的，还应提供分
支机构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分支机构负责人的相应证件复印件。6.固定办公场所证明。7.企业注册所在地省级人防主
管部门出具的信函。信函中需包括两年内无违规行为等信用信息情况 ，有效期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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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监
理资质
证书

人防工程质量监督
登记
（371043009000）

1.【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1月30日，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四十三条：“国家实行建设工程质量监
督管理制度。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按照国
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对全国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
域内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
的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2.【部门文件】《山东省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鲁防发〔2015〕12号第十条：“人防工程建设单位应在申请领取施
工许可证或开工报告前，按规定向工程所在地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申请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提交下列资料：（一）人民
防空主管部门批准的有关文件；（二）监理、施工中标通知书和合同；（三）勘察、设计、人防工程施工图审查、工程监理、
施工等单位的资质等级证书；（四）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及其审查意见；（五）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人防
工程施工图审查、检测等单位项目负责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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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
设计、
人防工
程施工
图审查
、施工
等单位
的资质
等级证
书

人防工程质量监督
登记
（371043009000）

1.【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1月30日，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四十三条：“国家实行建设工程质量监
督管理制度。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按照国
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对全国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
域内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
的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2.【部门文件】《山东省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鲁防发〔2015〕12号)第十条：“人防工程建设单位应在申请领取
施工许可证或开工报告前，按规定向工程所在地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申请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提交下列资料：（一）人
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的有关文件；（二）监理、施工中标通知书和合同；（三）勘察、设计、人防工程施工图审查、工程监理
、施工等单位的资质等级证书；（四）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及其审查意见；（五）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人
防工程施工图审查、检测等单位项目负责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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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防工
程施工
图设计
文件
（含平
战转换
预案）

人防工程质量监督
登记
（371043009000）

1.【行政法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2000年9月20日通过，2017年10月23日修订，国务院令第293号）第三十一
条：“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按
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对全国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 
2.【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1月30日，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四十三条：“国家实行建设工程质量监
督管理制度。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按照国
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对全国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
域内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
的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3.【部门文件】《山东省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鲁防发〔2015〕12号)第十条：“人防工程建设单位应在申请领取
施工许可证或开工报告前，按规定向工程所在地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申请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提交下列资料：（一）人
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的有关文件；（二）监理、施工中标通知书和合同；（三）勘察、设计、人防工程施工图审查、工程监理
、施工等单位的资质等级证书；（四）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及其审查意见；（五）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人
防工程施工图审查、检测等单位项目负责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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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防工
程施工
图设计
文件审
查意见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建设项目兼顾
人防要求许可
（371043005000）

1.【法律】《人民防空法》（1996年10月通过）第十四条：“城市的地下交通干线以及其他地下工程的建设，应当兼顾人民防
空需要。” 
2.【国务院决定】《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决定》（2001年5月中发〔2001〕9号）第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把人民防
空工程建设纳入城市总体建设规划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和房屋建筑等工程的规划和建设，要注重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兼顾
人民防空要求，逐步形成由城市地下交通干线、地下商业娱乐设施、地下停车场、地下过街道、共同沟等组成的城市地下防空
空间体系。人民防空工程要与城市地下交通等设施相连通。”第九条：“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防空地下室建设和城市地下空
间开发利用兼顾人民防空要求的管理和监督检查 ，并和规划、计划、建设等部门搞好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开发利用和审批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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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人防工
程施工
图设计
文件审
查意见

人防工程质量监督
登记371043009000

1.【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1月30日，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四十三条：“国家实行建设工程质量监
督管理制度。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按照国
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对全国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
域内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
的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2.【部委规章】《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国人防〔2009〕282号）第四条：“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
件实行审查制度。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改建、扩建和加固改造人防工程，其施工图设计文件必须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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